（四）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项计划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我校2026年继续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现就招生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养目标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骨干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培养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立志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普通计划招生对象
（一）生源地在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在上述地区工作满3年以上、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
（二）生源地在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市的少数民族考生，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含张家界市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等省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在上述地区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工作满3年以上、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
（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且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毕业生。
三、专项计划招生对象
（一）南疆高校教师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不限生源地，其中在职考生须为在南疆地区高校工作的在职人员，被录取考生毕业后定向到南疆地区高校就业，须与招生单位、工作单位（仅限在职考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通过信息平台在线签订三方（或四方）定向就业协议。
（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为生源地在新疆（含兵团）或报名时在新疆（含兵团）工作满3年以上的考生。
（三）民族地区工程人才专项，包括工程博士专项，招生对象不限民族，限招收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
各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考生报考资格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考生须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考资格后，方能报考骨干计划。
四、招生计划
我校2026年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10个，按照正常报考录取情况落实到对应学院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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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考条件及流程
报考基本条件和要求按照我校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专业目录相关要求执行，具体申请要求详见报考学院申请考核方案。
1.网上报名
[bookmark: _GoBack]按照2026年各类专项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通知进行操作，专项计划选择“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报考类别选择“定向”。报考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请将报名材料现场提交/邮寄至报考学院，报考专业学位（工程类）博士研究生请将报名材料现场提交/邮寄至学校研招办。
2.录取要求
骨干计划与其他普通类招生计划录取研究生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统一管理，不降低招生、培养、管理标准。拟录取考生签订《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定向协议书》，毕业后，履行定向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


